北京市民办高校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备案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民办高校的规范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民办高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

民办高校首届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组成人员由举办者推选。

民办高校设立、变更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组成人员，报审批机关备案后依法行使学校决策权。

第三条  民办高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由举办者或其代表、校长、校级党组织负责人、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

学校决策机构由五人以上人员组成，设理事长、董事长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负责人一人，组成人员人数应为奇数。

决策机构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应具有五年以上高等教育教学或教育管理经验。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民办高校决策机构成员。

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实行任期制。任期原则上为三至五年，具体任期由学校章程规定。

第四条  民办高校理事会、董事会或其他形式决策机构按以下规定产生：

（一）决策机构负责人依据学校章程的规定产生。决策机构负责人应当品行良好，享有政治权利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学校的举办者或其代表可直接进入决策机构。如举办者较多，则应推选代表参加，但其代表最多不超过组成人员数的三分之一。

（三）决策机构至少应有一名教职工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的学校教职工代表，需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或经学校教职工公开推选确定。

（四）校长经审批机关核准后任职即为决策机构组成人员。

（五）校级党组织负责人经上级委任或上级党组织批复同意后，即为决策机构组成人员。设立党委的民办高校，除党委书记外，其他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是否进入学校决策机构，以及进入决策机构的人数，由举办者商学校党委确定。

第五条  民办高校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备案时，应报送以下材料：

（一）学校关于变更组成人员的备案申请；

（二）《北京市民办高校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备案表》；

（三）《民办高校决策机构新任组成人员情况表》；

（四）决策机构关于变更组成人员的有效决议；

（五）校长核准批复、党组织负责人同意批复、教职工推选代表记录、党委推选领导班子成员记录等；

（六）决策机构新任组成人员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技术职称证书等复印件。

第六条  民办高校办理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备案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理。学校应将本办法第五条所列材料提交给市教委受理。对符合法定条件，备案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规定，材料不完备的不予受理。市教委将在收到学校提交材料五个工作日内通知学校受理结果。

（二）审查。市教委对受理的备案材料进行合法性审查，符合相关要求的予以备案；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不予备案，由学校进行整改后重新办理备案手续。市教委将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审查工作。

（三）告知。市教委将在完成备案审查工作后三个工作日内告知学校是否予以备案的结果。

本办法所称民办高校是指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各区县可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区县所管辖的民办学校的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备案办法。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